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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29         证券简称：新劲刚        公告编号：2020-063 

债券代码：124001         债券简称：劲刚定转  

 

广东新劲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暨

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与提示 

1、就本次定向可转债发行事宜，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2、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定向可转债发行及相

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3、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

阅 2019 年 8 月 17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本公司经证监会核准的重组报告书。 

4、本次发行的定向可转债自发行结束之日（即 2020 年 5 月 7 日）起 6 个月

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直接或间接转

让，亦不得设定质押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权利。 

5、本次发行的定向可转债募集资金净额为 71,848,656.74 元。 

 

一、本次定向可转债发行概览 

根据广东新劲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劲刚”“公司”或

“上市公司”）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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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的授权，公司现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定向可转债中文简称 劲刚定 02 

定向可转债代码 124013 

发行价格 100 元/张 

初始股价 17.74 元/股 

募集资金净额 71,848,656.74 元 

定向可转债利率 
第一年为 0.30%、第二年为 0.50%、第三年为 1.00%、

第四年为 1.50%、第五年为 1.80%、第六年为 2.00% 

定向可转债发行总量 729,000 张 

定向可转债验资完成日 2020 年 5 月 7 日 

定向可转债登记完成日 2020 年 6 月 1 日 

定向可转债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定向可转债年限 6 年 

定向可转债存续起止日期 2020 年 5 月 7 日至 2026 年 5 月 6 日 

定向可转债转股起止日期 2021 年 5 月 7 日至 2026 年 5 月 6 日 

定向可转债付息日 

债券存续期内，首次付息日期为发行结束之日的次

年当日（即 2021年 5月 7日），之后每年的该日

为当年的付息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

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定向可转债持有人锁定期 

自发行结束之日（即 2020年 5月 7日）起 6个月

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

或通过协议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亦不得设定质押

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权利。 

独立财务顾问名称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绪言 

（一）编制本公告依据的法律、法规名称 

本公告的编制依据为《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定向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办理指南（试行）》等

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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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定向可转债发行核准的部门和文号、发行数量和价格 

本次定向可转债发行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430 号”文核准。 

（三）本公告与经证监会核准的重组报告书所刊载内容的关系 

本公告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本次发行股份、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广东新劲刚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并募集配套资

金报告书（修订稿）》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三、本次重组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向文俊、吴小伟、朱允来、胡四章、张文、张天荣、徐卫刚、伍海

英、周光浩、薛雅明、毛世君、李冬星、葛建彪、向君、欧秋生、王安华等 16

名自然人股东及圆厚投资以发行股份、可转债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的

广东宽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宽普科技”）100%股权。同时，拟向

不超过 35 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转债及普通股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

额不超过 30,000 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金额为 65,000 万元，其中

拟以股份支付的比例为 50%，以可转债支付的比例为 10%，以现金支付的比例

为 40%。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手取得对价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

称 
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元） 

可转债对价 股份对价 

现金对价（元） 
金额（元） 

数量

（张） 
金额（元） 数量（股） 

1 文俊 20.9986% 136,490,943.82 13,649,100 136,491 68,245,477.74 4,463,406 54,596,366.08 

2 吴小伟 20.5592% 133,634,851.12 13,363,500 133,635 66,817,422.32 4,370,008 53,453,928.80 

3 朱允来 11.8559% 77,063,561.80 7,706,400 77,064 38,531,778.56 2,520,064 30,825,383.24 

4 胡四章 10.3763% 67,445,898.88 6,744,600 67,446 33,722,951.24 2,205,556 26,978,347.64 

5 张文 5.8858% 38,257,831.46 3,825,800 38,258 19,128,921.46 1,251,074 15,303,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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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天荣 5.2693% 34,250,471.91 3,425,000 34,250 17,125,243.41 1,120,029 13,700,228.50 

7 徐卫刚 4.8548% 31,556,258.43 3,155,600 31,556 15,778,133.25 1,031,925 12,622,525.18 

8 伍海英 3.7367% 24,288,674.16 2,428,900 24,289 12,144,342.43 794,267 9,715,431.73 

9 周光浩 3.5438% 23,034,393.26 2,303,400 23,034 11,517,192.50 753,250 9,213,800.76 

10 薛雅明 3.0721% 19,968,876.40 1,996,900 19,969 9,984,431.16 653,004 7,987,545.24 

11 毛世君 3.0721% 19,968,876.40 1,996,900 19,969 9,984,431.16 653,004 7,987,545.24 

12 
圆厚投

资 
2.2200% 14,430,036.52 1,442,900 14,429 7,215,014.62 471,878 5,772,121.90 

13 李冬星 2.1505% 13,978,213.48 1,397,800 13,978 6,989,104.87 457,103 5,591,308.61 

14 葛建彪 0.9216% 5,990,662.92 599,100 5,991 2,995,326.29 195,901 2,396,236.63 

15 向君 0.6966% 4,528,089.89 452,800 4,528 2,264,051.46 148,074 1,811,238.43 

16 欧秋生 0.5618% 3,651,685.39 365,200 3,652 1,825,840.06 119,414 1,460,645.33 

17 王安华 0.2247% 1,460,674.16 146,100 1,461 730,342.14 47,766 584,232.02 

 合计 100.00% 650,000,000.00 65,000,000 650,000 325,000,004.67 21,255,723 259,999,995.33 

（二）实施情况 

1、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出具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

书》及标的公司换发的《营业执照》，标的公司的组织形式已由股份有限公司变

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标的公司名称已由“广东宽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

“广东宽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宽普公司”）。 

2019 年 9 月 23 日，宽普公司已就本次交易资产过户事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并取得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07292226957）。上市公司现持有宽普公司 100%股权，宽普公司成为新

劲刚的全资子公司。 

2、验资情况 

2019 年 9 月 24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

职国际”）出具了《广东新劲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职业字

[2019]34036 号，以下简称“《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9 年 9 月 23

日，新劲刚已经取得宽普公司 100%股权，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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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深圳分公

司”）已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受理新劲刚的非公开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关

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新劲刚的股东名册。新劲刚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为 21,255,723 股（其中限售股数量为 21,255,723 股），非公开发行后新劲刚总股

本为 121,255,773 股。该批股份已于 2019 年 10 月 16 日上市完成。 

4、发行可转债购买资产新增定向可转债登记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深圳分公

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受理并完成新劲刚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登

记，相关可转换公司债券已正式列入新劲刚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名册。新劲

刚本次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数量为 650,000 张。 

（三）重组业绩承诺情况及承诺与定向可转债解除限售之间的具体关系 

1、重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重组协议和补充协议，交易对方承诺，标的

公司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各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4,000 万元、5,000 万元、6,000 万

元。 

此外，重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了业绩补偿措施：如标的公司第一年实现净

利润已达到当年承诺净利润的 90%，当年不触发补偿程序；如第一年及第二年累

积实现净利润已达到两年承诺净利润的 90%，则第二年不触发补偿程序；如标的

公司 2019、2020 年及 2021 年累积实现净利润达到三年承诺的净利润的 100%，

则不触发补偿程序。除前述情形外，则均应补偿。 

各方同意，在补偿期间内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届满时，交易对方应优先以其在

本次定向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交易对方

以现金补偿；在补偿期间三年全部届满时，交易对方应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含交易对方已将定向可转债转股后的股份）进行补偿；剩余

不足部分，交易对方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定向可转债补偿；可转债

仍不足以补偿的，由交易对方以现金补偿。交易对方内部按各自在本次交易中获

得的交易对价占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所获总对价的比例承担补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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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诺与定向可转债解除限售之间的具体关系 

交易对方承诺其因本次发行取得的可转债及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份（含因上

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新增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至 36 个月届满之日及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前（以较晚者为准）不得

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亦

不得设定质押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权利。 

四、本次定向可转债发行的具体情况 

（一）发行核准情况 

1、2019 年 2 月 12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次交易预案相关的议案。 

2、2019 年 3 月 8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交易预案相关的议案。 

3、2019 年 3 月 11 日，国防科工局出具了关于本次资产重组涉及军工事项

审查的意见，原则同意新劲刚收购宽普科技。 

4、2019 年 3 月 16 日，标的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5、2019 年 3 月 26 日，国防科工局批复本次重组特殊财务信息豁免披露有

关事项。 

6、2019 年 3 月 28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次发行股份、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议案。 

7、2019 年 4 月 22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发行股份、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的议案。 

8、2019 年 5 月 21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更换本次交易专项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机构

由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天职国际。 

9、2019 年 5 月 31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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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有关报告的议案》《关于<广东新劲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10、2019 年 8 月 9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广东新劲刚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文俊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430 号）。 

11、2020 年 2 月 1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同意对公司本次交易中募

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内容为：公司将严格按照《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定调整募

集配套资金发行方案，即发行对象数量不超过 35 名、定价原则为不低于发行期

首日前 20 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80%，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认购的可转债及

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12、2020 年 2 月 18 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同意对本次交易中募集配

套资金方案中的发行对象数量、定价原则及限售期进行相应调整。独立董事对上

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上述调整。 

13、2020 年 3 月 6 日，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二）证券类型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人民币普

通股（A 股）股票的债券。 

（三）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数量 729,000 张。 

（四）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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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债券面值 

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面值为 100 元，按照面值发行。 

（六）发行结果 

于 2020 年 6 月 1 日，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已完成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

转债的登记，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债的获配对象已正式列入新劲刚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名册。 

（七）存续期起止日 

本次定向可转债的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年，即 2020年 5月 7日至 2026

年 5 月 6 日。 

（八）利率及还本付息方式 

本次定向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为 0.30%、第二年为 0.50%、第

三年为 1.00%、第四年为 1.50%、第五年为 1.80%、第六年为 2.00%。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

“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

2020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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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

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

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

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

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

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九）限售期起止日 

自发行结束之日（即 2020 年 5 月 7 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包括但不限

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亦不得设定质押或其

他任何第三方权利。 

（十）转股期起止日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第一个

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即 2021 年 5 月 7 日至 2026 年 5 月 6 日。 

（十一）转股价格的确认及调整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价格为 17.74 元/股。 

在本次发行之后，若上市公司发生派发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转股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具体的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如下（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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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有效的转股价格，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配

股率，A 为配股价，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有效的转股价格。 

（十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1、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如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

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

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不低于前项规定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

票均价的 90%或者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 

2、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可转债持有人提交转股申请日前二十日新

劲刚股票交易均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 200%时，则当次转股时应按照当期转股

价的 130%进行转股，且当次转股价格最高不超过初始转股价格的 130%。 

（十三）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其持有的可转债转股数量

的计算方式为：Q=V/P（计算结果舍去小数取整数）。 

其中：V 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P 为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

格。 

申请转换成的股份数量须为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部分，

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在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

可转债的票面金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十四）资产过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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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购买资产过户情况详见本公告“三、本次重组交易概述”之“（二）实施

情况”之“1、资产过户情况”。 

（十五）验资情况 

本次购买资产验资情况详见本公告“三、本次重组交易概述”之“（二）实施

情况”之“2、验资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验资情况如下： 

2020 年 5 月 7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

告》（天职业字[2020]24551 号），经审验，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 17 时止，民

生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缴付的认

购资金为人民币 182,199,876.32 元，已收到参与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投

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为人民币 72,900,000.00 元。 

2020 年 5 月 7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

告》（天职业字[2020]24553 号），经审验，截至 2020 年 5 月 6 日止，新劲刚本

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0,270,568 股，募集资金为人

民币 182,199,876.32 元；发行 729,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额为人民币

72,900,000.00 元，募集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 255,099,876.32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人民币 3,716,579.14 元且不包括认购资金于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51,383,297.18 元。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净额加上

可抵扣的发行费用增值税进项税人民币 148,284.11 元，共计 179,682,924.55 元，

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10,270,568.00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169,412,356.55 元。 

（十六）赎回条款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票

面面值的 112%（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向债券持有人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 

（十七）有条件强制转股条款 

当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持可转换公司债券满足解锁条件后，在本次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如新劲刚股票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 15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时，上市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强制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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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股东应当回避。通过上述程序后，上市公司有权行使强制转股权，将满足解锁

条件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按照当时有效的转股价格强制转换为新劲刚普通股股票。 

（十八）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当可转债持有人所持可转债满足解

锁条件后，如公司股票连续 3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均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

则可转债持有人有权行使提前回售权，将满足解锁条件的可转债的全部或部分以

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金额回售给上市公司。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

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

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

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 30 个

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

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

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不能多

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十九）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可转债不设担保。 

（二十）信用评级情况及资信评级机构 

本次发行可转债不安排评级。 

（二十一）发行费用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的承销费、审计及验资费、发

行登记费等发行费用（含税）合计 3,716,579.14 万元。其中，发行 A 股股票分摊

的发行费用为 2,665,235.88 元，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分摊的发行费用为

1,051,343.2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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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发行登记实际情况与证监会核准的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是否

存在差异及具体情况 

本次定向可转债发行登记过程中，未发生发行登记实际情况与证监会核准的

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  

 

五、董事会承诺 

董事会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并自定向可转债登记完成之日起作到： 

（一）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允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

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承诺发行人在知悉可能对定向可转债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

传播媒介中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

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定

向可转债的买卖活动； 

（四）发行人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六、发行登记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冯鹤年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6层—18层 

联系电话 010-85127999 

传真 010-85127940 

有关经办人员姓名 蓝天、李东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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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郭斌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F408 

联系电话 010-66413377 

传真 010-66412855 

有关经办人员姓名 苏敦渊、黄娜 

（三）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机构） 

名称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 邱靖之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19号68号楼A-1和A-5区域 

联系电话 010-88827799 

传真 010-88018737 

有关经办人员姓名 党小安、严望生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 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东全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六路232号2001、2002A房 

联系电话 020-88905028 

传真 020-38010829 

有关经办人员姓名 邱军、梁东升 

 

七、备查文件 

1、《定向可转债发行登记申请书》； 

2、宽普科技有限营业执照； 

3、《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新劲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定向可转债发行情

况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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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有关登记证明； 

5、认购方出具的《关于认购可转换公司债券锁定期及转股期的承诺函》； 

6、《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新劲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定向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情况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新劲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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